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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應收款項預期信用損失的會計估計變更

一、 會計估計變更方案

新天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根據預審本公司目前匯
總的關於 2019年度的財務信息，並結合風電和燃氣業務經營環境的變化，基於謹慎性原則，
董事會於 2019年 12月 31日通過決議，對應收款項預期信用損失的會計估計作出調整（「會計
估計變更」）：

(1) 對無回收風險組合的可再生能源補貼款和應收電網公司售電款的預期信用損失率由 0%

調整為 1%；

(2) 以賬齡組合為基礎評估預期信用損失組合中的 6個月以內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的預期
信用損失率由 0%調整為 5%；及

(3) 無回收風險組合的其他應收款的預期信用損失率由 0%調整為以賬齡分析法組合為基礎
評估預期信用損失。

上述會計估計變更自董事會通過之日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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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計估計變更依據

1. 應收可再生能源補貼款和電網公司售電款的預期信用損失

本公司現時適用的可再生能源補貼政策未發生重大變化，同時國家相關部門仍在按照相
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安排下達可再生能源附加補貼資金。然而，本公司預計2020年由於國
家行業政策調整，可再生能源補貼款的缺口可能加大，收回時間有所加長，撥付速度放
緩。因此，本公司將可再生能源補貼款的預期信用損失率由 0%調整為 1%。

此外，對於應收電網公司售電款，因該等款項全部於款項產生後的次月收回，且從未發
生未收回的情況，預期信用損失率為 0%，不需計提壞賬準備，但考慮到應收電網公司
售電款金額和佔比均較小，與可再生能源補貼款一致將預期信用損失率調整為 1%。

2. 以賬齡組合為基礎評估預期信用損失組合的 6個月以內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的預期信
用損失

對於以賬齡組合為基礎評估預期信用損失組合的 6個月以內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考
慮到該部分金額和佔比均較小，賬齡較短，在期後 1個月至半年內收回，信用風險低。
然而，基於謹慎性考慮，並參考同行業上市公司對賬齡1年以內應收賬款按照5%計提壞
賬準備的做法，本次將其預期信用損失率由 0%調整為 5%。

3. 其他應收款中無回收風險組合的預期信用損失

本公司採用無回收風險組合計提壞賬準備的其他應收款主要為保證金，保證金主要是各
子公司支付的風電項目建設保證金、履約保證金、植被恢復保證金等，均與當地政府部
門簽訂合同，並在合同中約定達到一定條件後退還。在國內宏觀經濟存在下行壓力、
2019年政府財政收支平衡壓力較大的背景下，出於謹慎性考慮，並參考同行業上市公
司，本公司將對其他應收款中無回收風險組合的預期信用損失率由 0%調整為按照賬齡
分析法來估計預期信用損失，並計提壞賬準備。此調整符合謹慎性原則及企業會計準則
規定，並與同行業上市公司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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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計估計變更對本公司財務表現的影響

根據本公司按照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綜合賬目的初步測算，會計估計變更將使本
公司本年淨利潤減少約人民幣 63.86百萬元。本公司預計會計估計變更對本公司 2019年全年
淨利潤無重大不利影響，會計估計變更對本公司 2019年度淨利潤的具體影響數字將根據本公
司審計後的 2019年度財務數據確定，並於本公司適時刊發的 2019年度業績公告及 2019年報
內披露。

承董事會命
新天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梅春曉
執行董事╱總裁

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2019年 12月 3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曹欣博士、李連平博士、秦剛先生及吳會江先生；本公司執
行董事為梅春曉先生及王紅軍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維憲先生、尹焰強先生及林
濤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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